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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2元/股（含）。2019年9月17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3），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

国证券报》。 

2019年10月28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

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暨首

次回购股份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2019年10月10日、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2日、2020年1月2日、2020年2月4

日、2020年3月3日、2020年4月3日、2020年5月7日、2020年6月3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2019-066、2019-079、

2020-001、2020-003、2020-005、2020-024、2020-030、2020-035）。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在《回购报告书》中披露，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42元/股；若按照回购资金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额上限人民币1.5亿元，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42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571,42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1.38%；若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1亿元，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42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380,952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比例为0.92%。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2019年9月30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的相关工作，自权益分派除权

除息日2019年9月30日起，需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价格上限由原不超

过人民币4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2020年6月2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年

度权益分派的相关工作，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0年6月3日起，需相应调整公司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价格上限由原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6.13

元/股。【注：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披露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4），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方式如下：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1+每股转增股

本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590758元/股）/（1+0.5965342）。本次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参照上述公式计算，即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41.88元/股－0.1590758元/股）/

（1+0.5965342）=26.13元/股】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数量为1,638,602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411,329,479股的0.3984%。成交总金额为

48,708,661.50元（不含交易费用）。其中，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

月3日）前，回购股份数量为1,488,201股，购买的最高价为31.05元/股，购买的最低价

为29.1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4,861,674元（不含交易费用）；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后，

回购股份数量为150,401股，购买的最高价为25.98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24.56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3,846,987.50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回购违规情况 

1、2020年6月3日、2020年6月4日，公司回购股份150,401股，占公司总股本

411,329,479股的0.0366%，成交总金额为3,846,987.50元（不含交易费用），之后公司

财务部对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测区间确认后，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披露了《2020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因工作人员疏忽，未考虑前述两个交易日的回购行为，导致上述回

购时间处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前10个交易日内，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年1月15日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中关于上市公司



在业绩预告前10个交易日不得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回购

交易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除上述两个交易日发生违规回购外，无其他违规回购情形。 

2、处理方式 

公司对上述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后续公司将尽快制定详细的《股

票回购管理办法》，加强对交易、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培训及考核，确保不再出现类

似的情况。 

（二）其他情况 

1、除上述（一）所述违规事项以外，公司其他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

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2、除上述（一）所述交易事项外，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

768,000股（2019年1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6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19年10月28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4,535,286股的25%（即1,133,822

股。注：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该数量调整为1,814,115股）。 

4、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本次回购方案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6月3日）前，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股（含），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后，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13元/股（含）。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

日为2020年6月3日）前，即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6月2日期间，公司股票最低交易价

38.69元/股，最高交易价40.43元/股；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即2020年6月3日至2020

年6月30日，公司股票最低交易价24.52元/股，最高交易价30.18元/股。公司目前股价高



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6.13元/股，不满足回购条件。现阶段公司可用于回购的自有

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已回购股份的价格符合回购方案确定的回购价格上限的相关要求。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拟定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含），目前已回购金额为48,708,661.5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2019年8月28日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即2019年8月

28日）起12个月内（即2020年8月27日止）。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